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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（修订草
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改革方案》）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称

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简要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现行政府采购法为推动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发展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但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，如采购人主体责任

缺失、采购绩效有待提高、政策功能发挥不充分、公共采购

制度不统一不衔接等。当前，贯彻落实《改革方案》要求，

创新解决政府采购实践中的突出问题，优化政府采购法律制

度体系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都亟需从

顶层设计的角度，对政府采购法进行修订完善。 

二、修订的主要原则 

此次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坚决贯彻落实《改革

方案》要求，为深化政府采购改革提供法律引领和保障。二

是坚持问题导向。针对突出问题，总结实践经验，提出制度

化解决方案。三是借鉴国际经验，推动政府采购制度与国际

通行规则接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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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《征求意见稿》共 10 章 125 条，除总则和附则外，分

章对政府采购参加人、政府采购政策、政府采购需求管理、

政府采购方式与程序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、争议处理、监督

检查、法律责任作了规定。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: 

一是完善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。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

购，是指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和其他采购实

体，为了自身履职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，使用财政性资

金或者其他国有资产，以合同方式取得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

行为，包括购买、租赁、委托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。 

二是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。新增政府采购政策一

章，在采购政策目标中增加支持创新、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

内容，丰富各项政策目标的具体内容，明确规定政策制定主

体及政策执行措施，新设政府采购安全审查制度。 

三是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。新增政府采购需求管理一

章，新增采购需求的定义及定位，规定确定依据、要求和方

法。增加分类分包采购的一般原则，对创新采购、政府和社

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信息化采购等公平竞争基本条件作出规

范。 

四是健全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。明确项目需求特点、绩

效目标要求、市场供需情况与竞争范围、采购方式和评审方

法的对应关系。明确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创新采购、

单一来源采购、框架协议采购等不同采购方式的主要程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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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控制节点。 

五是完善政府采购合同制度。根据合同标的和绩效目

标，规定了固定价格、成本补偿、绩效激励等多样化的合同

定价方式。完善合同履行、合同变更或解除、履约验收等条

款，增加合同纠纷解决机制。 

六是强化采购人主体地位。扩大采购人在选择采购方

式、程序和组建评审委员会等方面的自主权，新增采购人在

内控管理、需求管理、政策功能、履约验收等方面的主体责

任。 

七是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。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和

要求，采用“基本条件+负面清单”的模式，规定供应商资

格条件，方便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进一步降低制度性

交易成本。 

八是完善法律责任。就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设置了法律

责任条款。同时，适当加大了处罚力度。 

此外，《征求意见稿》还就有关条款和文字进行了修订。 
 


